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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兒
童
福
利

一
、
前
言

兒
童
福
利
法
是
推
展
兒
童
福
利
工
作
之
依
據
，
是

保
障
兒
童
權
益
，
增
進
兒
童
福
利
的
法
律
。
該
法
之
修

正
業
於
八
十
二
年
二
月
五
日
經
總
統
令
公
布
，
全
文
五

+
四
條
。
此
項
修
正
係
因
應
我
國
近
年
來
社
會
發
展
急

遠
變
遭
，
小
家
庭
制
度
盛
行
，
父
母
無
暇
照
顧
子
女
，

兒
童
受
虐
待
、
被
疏
忽
事
件
有
增
加
趨
勢
，
兼
又
因
舊

法
對
兒
童
保
護
與
兒
童
機
構
的
管
理
方
面
，
缺
乏
明
確

有
力
的
法
源
而
研
修
。
增
列
或
修
正
條
文
內
容
，
除
內

政
部
堂
管
業
務
外
，
尚
涉
及
司
法
、
衛
生
、
教
育
、
交

通
等
部
門
業
務
權
責
。
牽
涉
之
廣
泛
，
不
僅
與
兒
童
本

身
息
息
相
關
，
也
對
從
事
或
辦
理
兒
童
福
利
工
作
的
單

位
、
機
構
與
從
業
人
員
有
著
深
達
的
相
關
性
。
其
中
尤

以
人
事
員
額
的
配
置
、
經
費
預
算
的
編
列
、
專
業
人
員

資
格
的
認
定
與
任
用
、
出
生
通
報
制
度
、
責
任
報
告
制

度
、
收
養
制
度
、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早
期
通
報
制
度
的
建

立
、
醫
療
衛
生
設
施
的
設
置
、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服
務
、
司
法
、
教
育
單
位
的
配
合
等
等
問
題
，
尚
需

藉
由
各
級
政
府
及
相
關
部
會
協
調

、

配
合
辦
理
，
凝
成

共
識
，
使
兒
童
福
利
工
作
方
得
以
達
成
真
正
的
落
實
。

二
、
兒
童
人
口
數
(
資
料
來
源
及
時
間
.. 

台
間
地

區
人
口
統
計
，
但
也
)

總
人
口
數
二

0
、
八
O
二
、
六
二
二
人

，
兒
童
(

O
i
十
一
歲
)
人
口
數
四
、
一
四
三
、
八
一
九
人
，
佔

總
人
口
之
百
分
比
一
九
﹒
九
二
。

三
、
內
政
部
兒
童
福
利
預
算
數
(
未
合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救
助
部
分
)

預八
、

O 
十

--'-- 算/\ 

、 年

8 數度

七 預八

十

八
、 算一

年
O 數度

四 預八

七 十

八
、 算二

七
七 年
--'--
/\ 數度

八 預八

十
八
、 算三

O 
O 年
O 數度

九 預八

九 十
五

、 算四

七
一 年

案度

成 八
--'-- 十/\ 

七
長、

七 、

八
數 十

成 四

年
O 長 經

率
費

--'-- 比/\ 

%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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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現
況
概
述

•• 

U
U研
擬
相
關
法
規
方
面.. 

1

完
成
自「
兒
童
福
利
法
施
行
細
則
」
修
正
工
作
，

新
修
正
(
草
案
)
共
計
三
十
八
條
，
旨
在
強
化

母
法
條
文
之
落
實
，
具
體
化
母
法
實
施
之
各
步

驟
，
明
揭
實
際
推
動
的
諸
準
則
，
以
及
運
作
層

面
的
各
內
容
，
另
亦
強
化
母
法
執
行
過
程
的
週

延
性
。

2

委
託
專
家
學
者
完
成
兒
童
福
利
法
相
關
于
法
研

究
，
諸
如

.. 

「
托
兒
所
設
置
辦
法
」
、
「
兒
童

寄
養
辦
法
」
、
「
見
童
保
護
處
理
辦
法
」
、
「

見
童
福
利
機
構
設
置
與
管
理
準
則
及
兒
童
福
利

機
構
評
鑑
要
點
」
、
「
兒
童
福
利
機
構
專
業
人

員
資
格
標
準
及
訓
練
辦
法
」
、
「
兒
童
虐
待
、

傷
害
認
定
標
準
」
、
「
獎
勵
公
民
營
機
構
設
置

見
童
福
利
設
施
及
優
待
見
童
、
孕
婦
辦
法
」
'

供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草
擬
相
關
法
規
參
援
。

1

明
確
訂
定
兒
童
保
護
工
作
處
理
流
程
|
為
落
實

兒
童
福
利
法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八
條
及
第
卅
五

條
所
定
之
時
效
性
規
定
，
於
也

3
.
t

結
合
學
者

、
專
家
及
各
團
體
代
表
共
同
研
商
「
兒
童
保
護

工
作
處
理
辦
法
」
，
做
為
省
(
市
)
政
府
訂
定

該
辦
法
之
參
考
。
其
中
就
責
任
報
告
與
一
般
報

告
制
、
兒
童
保
護
處
理
流
程
及
服
務
方
案
等
環

節
加
以
規
範
。

4

界
定
兒
童
保
護
之
範
閻
|
社
政
、
教
育
、
醫
療

及
警
政
等
單
位
於
接
觸
兒
童
有
被
虐
待
或
疏
忽

之
虞
時
，
需
要
一
套
明
確
之
兒
童
虐
待
定
義
與

指
標
，
做
為
是
否
採
行
客
觀
、
適
當
之
保
護
干

預
行
為
之
基
礎
。
本
部
巴
於
位
4

委
託
學
者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
並
於
m
1
7

召
開
會
議
，
做
成

「
兒
童
虐
持
傷
害
認
定
之
參
考
指
標
」
'
函
送

省
(
市
)
政
府
，
做
為
各
界
處
理
兒
童
保
護
案

件
之
參
考
。

叫
硬
體
設
施
方
法

l

設
置
兒
童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依
據
兒
童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規
定
，
縣

(
市
)
政
府
應
創
辦
或
獎
助
兒
童
福
利
服
務
中

、
心
等
設
施
。

本
部
自
七
十
七
年
度
開
始
獎
助
地
方
政
府

籌
設
兒
童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
作
為
推
展
兒
童
福

利
服
務
工
作
之
據
點
，
辦
理
之
業
務
項
目
內
容

為
ω
必
需
項
目

•• 

兒
童
保
護
、
諮
商
、
詰
詢
、

寄
養
、
收
養
轉
介
、
兒
童
個
案
安
置
、
親
職
教

育
。
ω
選
擇
項
目
:
文
康
休
閒
活
動
、
教
保
輔

導
、
工
作
人
員
在
職
訓
練
、
圖
書
資
料
閱
覽
等

至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底
，
計
有
高
雄
市
政

府
等
十
縣
、
市
政
府

響
設
。
八
十
年
度
至
八
十

三
年
度
共
補
助
經
費
二
億
一
仟
二
佰
餘
萬
元
，

其
中
五
縣
市
政
府
兒
童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已
對
外

開
放
提
供
服
務
，
另
民
間
部
分
亦
有
五
個
中
心

接
受
本
部
補
助
，
並
均
已
開
放
。

Z

改
善
育
幼
院
設
備
設
施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共
計
有
公
私
立
育
幼
院
四

十
一
所
，
收
容
兒
童
三
千
餘
名
。
本
部
八
十
年

度
至
八
十
三
年
度
共
補
助
經
費
二
仟
一
佰
餘
萬

元
。
近
年
來
由
於
需
要
收
容
安
置
之
孤
兒
、
棄

嬰
與
貧
苦
兒
童
日
益
滅
少
。
協
助
該
等
育
幼
機

構
改
善
現
有
設
施
，
並
朝
向
多
元
化
之
營
運
，

以
提
供
社
區
所
需
之
兒
童
福
利
親
職
教
育
等
資

源
。
八
十
一
年
並
委
託
台
灣
省
政
府
完
成
「
台

、
澎
金
馬
地
區
公
私
立
育
幼
院
評
鑑
報
告
」
。

本
部
自
七
十
六
年
度
起
即
補
助
公
、
私
立

育
幼
院
改
善
舊
有
院
舍
，
自
八
十
年
度
起
，
並

擴
大
其
收
容
範
疇
，
獎
助
地
方
政
府
將
之
納
入

兒
童
保
護
網
絡
點
之
一
，
兼
作
受
虐
或
遭
疏
忽

照
顧
兒
童
之
緊
急
庇
護
處
所
。

3

嬰
助
興
設
示
範
性
托
兒
所

此
業
務
自
八
十
年
度
開
辦
，
計
畫
以
三
年

期
間
至
八
十
二
年
度
止
，
獎
助
全
國
縣
市
、
直

轄
市
至
少
有
一
所
示
範
托
兒
所
。
因
各
方
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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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好
，
本
(
八
十
三
)
年
度
繼
續
辦
理
，
迄
八

十
二
年
底
，
業
已
獎
助
十
九
個
縣
市
共
興
建
四

十
九
所
示
範
托
兒
所
。
其
中
本
年
度
(
至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
計
獎
助
雲
林
、
澎
湖
縣
興
設
五
所

示
範
托
兒
所
，
經
費
計
新
台
幣
一
五

0
、

O
O

O
、

o
o
0
元
整
。

4

獎
助
公
立
、
社
區
托
兒
所
改
建
、
增
建
暨
充
實

各
項
教
保
設
備

自
七
十
八
年
度
開
辦
迄
今
，
對
改
善
社
區

托
兒
所
軟
、
硬
體
或
房
舍
設
備
績
效
顯
著
，
尤

以
教
保
教
真
、
遊
樂
器
材
、
衛
生
設
備
、
廚
廁

整
修
等
方
面
之
法
換
、
添
購
為
主
，
八
十
二
年

度
起
更
增
列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之
獎
助
項
目
，
以

確
實
維
護
所
內
幼
見
安
全
。
為
確
保
幼
兒
成
長

學
習
環
境
，
本
(
八
十
三
)
年
度
繼
續
加
強
各

托
見
所
之
教
保
設
施
獎
助
，
迄
八
十
二
年
底
業

已
獎
助
五
十
五
所
托
兒
所
，
經
費
計
新
台
幣
二

五
、
三
二
0
、

0
0
0
元
整
。

何
經
費
措
施
方
面

l

設
置
兒
童
保
護
專
線

自
七
十
九
年
度
開
辦
迄
令
，
鼓
勵
縣
市
政

府
成
立
兒
童
保
護
專
線
，
目
前
台
灣
省
部
分
共

成
立
五
十
六
條
專
線
，
北
市
二
條
，
高
市
七
條

受
理
相
關
舉
發
、
諮
詢
、
轉
介
等
服
務
。
惟
各

縣
市
政
府
園
於
人
力
短
缺
，
仍
無
法
落
實
有
專

賣
的
人
力
來
受
理
調
查
與
處
置
兒
童
保
護
個
案

之
告
發
o

z

辦
理
困
苦
失
依
兒
童
生
活
扶
助

為
預
防
見
童
因
父
由
死
亡
、
失
蹤
、
離
異

或
其
他
因
素
致
無
力
撫
育
而
發
生
不
幸
事
件
。

本
部
於
仇
1
9
.

以
台
制
內
社
字
第
八
一
八
二
。

一
0
號
函
，
請
省
、
市
政
府
研
提
具
體
計
畫
。

台
灣
省
部
分
業
於

m
u
t

犯
頒
布
「
台
灣
省
各
縣

市
辦
理
兒
童
少
年
生
活
扶
助
實
施
計
畫
」
。
台

北
市
政
府
自
六
十
六
年
起
即
已
辦
理
，
亦
編
有

預
算
，
並
頒
行
「
台
北
市
困
苦
失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扶
助
要
點
」
。
自
八
十
二
年
起
，
每
年
約
補

助
五
千
名
困
苦
失
依
兒
童
。

3

獎
助
辦
理
兒
童
保
護
工
作
人
員
在
職
訓
練

兒
保
工
作
人
員
對
兒
童
保
護
服
務
所
涉
及

調
查
及
緊
急
安
置
等
職
權
行
使
有
待
專
業
能
力

之
加
強
，
故
本
部
依
加
強
推
展
社
會
福
利
獎
助

作
業
要
點
補
助
各
縣
市
定
期
辦
理
見
保
人
員
在

職
訓
練
及
進
修
。
自
八
十
二
年
度
起
，
計
補
助

台
北
市
、
高
雄
市
、
宜
蘭
縣
、
嘉
義
市
、
台
中

縣
、
高
雄
縣
等
縣
市
辦
理
兒
保
工
作
人
員
在
職

訓
練
。

4

辦
理
兒
童
傷
病
醫
療
補
助

依
兒
童
福
利
法
規
定
對
於
早
產
兒
、
重
病

兒
童
之
扶
養
義
務
人
無
力
撫
育
其
子
女
時
，
予

以
醫
療
補
助
。
目
前
每
年
約
補
助
五
千
個
家
庭

，
使
其
免
因
醫
療
資
源
區
乏
而
陷
於
困
境
。

5
辦
理
兒
童
家
庭
寄
養
服
務

此
項
措
施
可
使
遭
遇
不
幸
兒
童
亦
能
享
有
家

庭
溫
馨
。
此
外
亦
辦
理
法
院
交
查
收
養
案
件
之

訪
視
、
調
查
與
收
養
後
之
訪
視
輔
導
工
作
，
並

開
辦
收
養
轉
介
服
務
工
作
。

n
u
翼
助
辦
理
托
兒
所
工
作
人
員
在
職
訓
練
、
家
庭

托
育
、
梅
姆
職
前
養
成
訓
練

目
前
社
區
(
村
里
)
托
兒
所
保
育
員
人
數

約
有
近
五
千
人
，
其
中
尚
有
部
分
未
具
合
格
保

育
員
資
格
或
為
助
理
保
育
員
，
故
本
部
特
編
列

經
費
補
助
各
縣
市
定
期
辦
理
在
職
訓
練
與
進
修

。
有
關
棉
姆
職
前
養
成
訓
練
部
分
，
亦
委
託
中

華
兒
童
福
利
基
金
會
，
進
行
相
姆
訓
練
課
程
暨

資
格
標
準
之
專
案
研
究
，
本
年
度
(
八
十
二
年

底
)
業
已
獎
助
五
個
縣
市
辦
理
相
關
之
訓
線
計

畫
，
共
計
獎
助
經
費
新
台
幣
二
、
四
六
三
、

0

0
0
元
整
。

7

辦
理
八
十
三
年
度
台
灣
地
區
托
兒
所
評
鑑

本
(
八
十
三
)
年
度
首
次
全
面
辦
理
，
以

期
藉
由
評
鑑
作
業
，
興
勵
表
揚
績
優
托
兒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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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輔
導
運
作
不
佳
之
托
兒
所
限
期
改
善
，
期
能

健
全
托
見
教
保
環
境
。
本
年
度
業
已
獎
助
台
灣

省
政
府
、
高
雄
市
政
府
及
台
北
市
政
府
等
三
單

位
辦
理
托
兒
所
評
鑑
初
評
計
畫
，
經
費
計
新
台

幣
七
、
九
四
八
、

0
0
0
元
整
。

五
、
未
來
規
畫

村
研
擬
相
關
法
規
方
面

.. 

配
合
兒
童
福
利
法
之
規
定
，
督
賣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儘
速
完
成
「
托
兒
所
設
置
辦
法
」
、
「
兒
童

寄
養
辦
法
」
、
「
兒
童
保
護
處
理
辦
法
」
、
「
兒

童
福
利
機
構
設
置
與
管
理
準
則
及
兒
童
福
利
機
構

評
鑑
要
點
」
、
「
兒
童
福
利
機
構
專
業
人
員
資
格

標
準
及
訓
練
辦
法
」
、
「
兒
童
虐
待
、
傷
害
認
定

標
準
」
、
「
獎
勵
公
民
營
機
構
設
置
兒
童
福
利
設

施
及
優
待
兒
童
、
孕
婦
辦
法
」
等
相
關
于
法
之
研

訂
工
作
。

M
W規
畫
人
力
需
求
與
設
置
專
責
單
位
方
面

.. 

依
兒
童
福
利
法
規
定
，
於
中
央
設
置
兒
童
屑

，
省
(
市
)
兒
童
福
利
科
，
縣
(
市
)
兒
童
福
利

課
(
股
)
，
以
低
標
準
概
估
則
至
少
約
須
一
五

0

人
。
而
目
前
社
政
單
位
之
兒
童
福
利
行
政
人
數
僅

計
約
有
二
十
四
人
因
此
就
低
標
準
預
佑
，
至
少
需

增
加
三
工
八
人
。
至
於
增
列
之
工
作
，
諸
如

.. 

兒

童
保
護
相
關
限
時
處
理
案
件
，
兒
童
收
養
事
件
認

可
前
之
訪
視
與
報
告
，
試
養
期
間
的
輔
導
，
收
養

後
之
定
期
訪
視
、
輔
導
、
法
院
酌
定
或
改
定
監
護

人
之
調
查
報
告
，
裁
定
後
輔
導
觀
察
報
告
，
少
年

法
庭
裁
定
不
宜
責
付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兒
童
的
收

容
教
養
與
輔
導
教
育
等
所
須
之
專
業
人
力
，
則
尚

未
包
括
在
內
(
依
據
台
灣
地
區
七
十
九
年
一
月
至

十
二
月
兒
童
保
護
案
件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實
際
的

接
案
數
為
六
七
七
件
，
其
中
虛
報
數
為
六
十
三
件

，
一
般
保
護
諮
詢
數
有
五
、
七
七
六
件

•• 

又
依
據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訪
查
報
告
得
悉
，
就
台
北
市

而
言
，
每
年
約
有
八

O
O
件
的
領
養
案
件
。
然
兒

童
福
利
法
之
執
行
又
刻
不
容
緩
，
是
以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應
積
極
規
畫
設
置
專
賣
單
位
，
在
未
成
立
該

等
單
位
前
，
亦
應
爭
取
增
聘
專
業
工
作
人
員
名
額

，
配
合
辦
理
法
規
所
定
業
務
。

目
建
立
服
務
輸
送
體
制
方
面

.. 

協
調
衛
生
、
司
法
、
教
育
、
警
政
、
戶
政
等

相
關
權
貴
單
位
、
規
畫
建
立
兒
童
保
護
責
任
報
告

、
出
生
通
報
、
收
養
轉
介
、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早
期

通
報
及
殘
障
兒
童
指
紋
資
料
等
制
度
，
並
藉
由
政

府
與
民
間
的
共
同
努
力
，
達
成
減
少
與
預
防
兒
童

遭
遇
不
幸
之
發
生
，
並
進
而
提
昇
一
般
兒
童
之
福

利
、
健
全
其
身
心
發
展
。

倒
硬
體
設
施
方
面•. 

就
兒
童
保
護
責
任
報
告
制
而
言
，
除
須
專
業

人
力
的
投
入
外
，
俏
須
設
立
兒
童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之
服
務
據
點
，
以
結
合
民
間
兒
童
福
利
機
構
建
立

兒
童
保
護
網
絡
。
但
目
前
僅
有
高
雄
市
與
台
中
市

、
嘉
義
市
設
有
兒
童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
高
雄
縣
、

台
南
市
、
雲
林
縣
設
置
中
，
而
保
護
網
絡
中
應
設

置
之
兒
童
緊
急
庇
護
所
，
目
前
均
僅
暫
由
育
幼
院

兼
辦
，
法
案
通
過
後
，
專
設
緊
急
庇
護
所
勢
在
必

行
。
此
外
增
列
之
見
童
家
庭
諮
詢
中
心
、
見
童
心

理
衛
生
中
心
、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中
心
、

未
婚
媽
媽
及
其
嬰
幼
兒
收
容
中
心
、
兒
童
醫
院
、

兒
童
圖
書
館
均
須
創
設
或
增
設
。

開
經
費
、
措
施
方
面.. 

早
產
兒
、
重
病
兒
童
之
醫
療
補
助
部
分
，
目

前
雖
已
辦
理
兒
童
傷
病
醫
療
補
助
，
惟
以
家
庭
平

均
收
入
未
達
最
低
生
活
標
準
二
﹒
五
倍
者
為
對
象

，
且
有
最
高
額
之
限
制
。
惟
據
小
兒
科
醫
學
會
之

報
告
，
見
童
恩
病
需
住
院
之
比
率
為
百
分
一
﹒
二

六
，
概
估
約
五
、
五

0
0
人
，
因
屬
重
病
其
所
須

之
醫
療
費
用
必
然
龐
大
，
修
正
後
之
內
容
擴
大
範

圈
其
所
須
經
費
實
難
估
算
，
惟
此
一
問
題
使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實
施
後
應
可
獲
解
決
。
至
於
早
產
兒
部

分
，
可
否
涵
括
於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內
，
目
前
全
民

保
險
法
尚
未
確
定
。
此
外
親
職
教
育
、
行
為
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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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輔
導
、
收
容
、
兒
童
與
家
庭
諮
詢
輔
導
，
獎

勵
公
民
營
機
構
設
置
育
嬰
、
托
兒
所
等
設
施
及
優

待
兒
童
、
孕
婦
等
措
施
均
需
有
充
分
的
經
費
配
合

，
方
能
辦
理
。
但
是
法
定
各
項
措
施
與
業
務
，
仍

極
需
規
章
辦
理
，
各
級
政
府
主
管
單
位
對
於
兒
童

福
利
經
費
，
當
或
以
預
算
追
加
或
勻
支
方
式
增
加

之
，
尤
其
是
增
列
之
工
作
項
目
，
應
逐
項
編
列
預

算
配
合
。
此
外
加
強
托
兒
所
工
作
人
員
職
前
暨
在

職
訓
練
或
進
修
，
並
研
擬
家
庭
托
兒
棉
姆
訓
練
課

程
、
編
印
參
考
教
材
，
及
規
劃
撫
姆
證
照
核
發
之

可
行
性
。
輔
導
各
縣
市
新
設
立
之
示
範
托
兒
所
定

期
辦
理
觀
摩
活
動
.• 

並
輔
導
社
區
村
旦
托
兒
所
工

作
人
員
納
編
建
制
，
增
設
公
立
托
兒
所

.• 

加
強
公

立
及
社
區
村
里
托
兒
所
房
舍
建
築
、
消
防
安
全
、

餐
飲
衛
生
及
各
項
教
保
設
備
，
以
提
供
幼
兒
身
心

健
全
或
長
之
環
境
，
乃
為
托
育
服
務
之
規
章
要
項

。
又
按
兒
褔
法
第
十
八
條
強
制
規
定
兒
保
專
業
人

員
之
法
定
責
任
，
需
於
獲
知
兒
童
受
虐
之
情
事
廿

四
小
時
內
提
出
報
告
，
惟
目
前
各
地
兒
童
福
利
主

管
機
關
限
於
人
力
與
物
力
僅
於
白
天
上
班
時
間
受

理
報
告
，
影
響
時
效
。
是
以
本
部
目
前
以
台
北
市

為
試
辦
地
區
，
率
先
成
立
廿
四
小
時
專
線
電
話
，

權
宜
揉
用
夜
間
語
音
答
錄
轉
接
服
務
，
俟
評
估
其

實
施
成
果
後
，
做
為
是
否
推
行
全
國
之
依
據
。
另

專
業
人
員
對
見
童
虐
待
之
認
定
，
影
響
執
行
報
告

制
時
之
成
效
。
為
加
強
專
業
人
員
本
身
之
專
業
能

力
及
調
整
其
認
知
，
本
部
於
八
十
四
年
度
，
將
委

託
學
者
專
家
進
行
「
見
童
保
護
個
案
處
置
輔
導
模

式
」
之
研
究
，
期
更
有
效
發
展
專
業
人
員
處
置
兒

保
個
案
之
能
力
，
使
兒
保
工
作
更
周
延
。

貳
、
少
年
福
利

、
計
削
幸
自

少
年
的
熱
情
，
是
社
會
進
步
的
動
力
;
少
年
的
活

力
，
是
開
創
國
家
未
來
的
源
泉
。
少
年
外
逢
社
會
環
境

急
速
變
遷
的
衝
擊
:
內
值
身
心
劇
烈
變
化
的
階
段
，
如

何
適
時
給
予
疏
導
情
緒
，
解
決
問
題
，
即
是
少
年
福
利

的
重
要
工
作
。
服
務
少
年
重
在
引
導
，
保
障
少
年
發
展

自
我
的
權
益
，
其
著
眼
處
在
於
循
身
心
健
全
發
展
，
並

培
養
少
年
之
責
任
感
。
服
務
要
項
不
外
是
就
養
、
就
醫

、
就
學
、
就
業
，
但
在
不
同
關
懷
範
疇
中
，
但
皆
本
著

明
其
性
、
培
其
才
、
廣
其
志
、
鼓
其
氣
、
攻
其
病
，
在

體
察
個
別
差
異
中
，
提
供
不
同
的
服
務
，
使
少
年
皆
有

充
分
發
展
的
機
會
。
少
年
福
利
法
自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頒

布
至
今
已
逾
五
年
，
其
間
所
提
供
之
福
利
措
施
、
保
護

內
容
及
機
構
規
範
雖
仍
須
檢
討
改
進
，
但
至
少
在
軟
硬

體
工
程
已
絮
下
根
基
，
如
何
與
教
育
、

醫
政
、
司
法
、

職
訓
及
民
間
機
構
團
體
在
功
能
及
資
源
運
用
加
強
聯
繫

合
作
，
將
是
未
來
工
作
之
努
力
方
向
。

二
、
少
年
人
口
數

根
據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地
區
少
年
狀
況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中
，
台
灣
地
區
十
二
足
歲

至
未
滿
十
八
歲
之
少
年
總
計
二
三
四
萬
四
千
人
，
占
總

人
口
之
一
一
﹒
三
O
%
，
其
中
台
灣
省
計
一
八
九
萬
一

千
人
，
占
少
年
人
口
數
之
八

0
.
六
九
%
。
台
北
市
計

二
七
萬
八
千
人
，
占
一
一
﹒
八
七
%
;
高
雄
市
計
一
七

萬
四
千
人
，
占
七
﹒
四
四
%
。
以
性
別
言
，
男
性
少
年

計
一
二
0
萬
二
千
人
，
占
少
年
人
口
數
之
五
一

一
四
萬
二
千
人
，
占
四
八
﹒
七
三

%
。
就
少
年
已
接
受
之
教
育
程
度
言
，
小
學
以
下
者
計

一
八
萬
一
千
人
，
占
七
﹒
七
四
%
:
園
中
程
度
者
計
一

二
八
萬
七
千
人
，
占
五
四
﹒
丸
。
%
;
高
中
或
高
職
者

計
八
六
萬
八
千
人
，
占
三
七
﹒
O
五
%
:
專
科
以
上
者

計
七
千
人
，
占

0
.
三
二
%
。
(
見
表
一
)
二
三
四
萬

四
千
位
少
年
中
，
在
學
者
有
一
三
六
萬
三
千
人
佔
九
二

.
二
七
%
'
末
在
學
者
有
一
八
萬
一
千
人
占
七
﹒
七
三

%
，
其
中
就
業
者
有
一

0
萬
人
，
占
末
在
學
者
之
五
五

.
二
五
%
'
末
就
業
者
有
八
萬

一
千
人
，
占
四
四
﹒
七

% 
.• 

女
性
少
年
計

五
%
，
就
這
群
末
在
學
也
未
就
業
的
少
年
，
約
五
萬
六

千
人
正
自
修
補
習
準
備
升
學
，

一
萬
一
千
人
健
康
情
況

不
良
，
其
餘

一
萬
四
千
人
分
散
於
正
在
找
工
作
，
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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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訓
練
或
料
理
家
務
等
。

三
、
內
政
部
少
年
福
利
預
算
(
未
合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救
助
部
分
)

經八八 預八 預八 預八 預八 預八
費十十

比四三 十 十 十 十
十|

較年、 算四 算三 算二 算一 算

成 成
年 年 年 年 年

長

率
長

% 數
數度 數度 數度 數度 數度

四 四
--'-- 九 --'-- --'--
/\ /\ /\ 

O 七 八
七 、 、 、 、 、 、

四 四 O 八一

O O O O 八 四

O O O 一

四
、
現
況
概
述

村
廣
設
青
少
年
一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並
發
揮
其
積
極
性
功

匕
匕

h
H
R
口

l

策
畫
並
補
助
省
市
、
縣
市
政
府
設
置
青
少
年
褔

利
服
務
中
心
，
提
供
保
護
、
諮
詢
、
輔
導
、
短

期
安
置
、
休
閒
育
樂
活
動
、
急
難
救
助
、
轉
介

等
綜
合
性
的
褔
利
服
務

.• 

自
七
十
四
年
迄
今
業

已
補
助
台
北
市
設
置
八
處
，
其
中
域
中
、
中
山

、
安
康
巡
迴
等
四
處
青
少
年
福
利
服
務
中
、
心
業

已
轉
型
，
高
雄
市
設
置
六
處
，
台
灣
省
設
置
三

十
五
處
，
其
中
彰
化
八
卦
山
、
雲
林
、
屏
東
里

港
等
三
處
青
少
年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業
已
核
准
停

辦
，
總
計
四
十
九
處
。
目
前
已
展
開
服
務
工
作

者
，
台
北
市
四
處
、
高
雄
市
五
處
、
台
灣
省
二

十
三
處
;
本
年
度
於
八
十
二
年
九
月
至
十
月
中

辦
理
各
青
少
年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巡
迴
輔
導
，
委

託
專
家
學
者
發
掘
並
診
斷
青
少
年
褔
利
服
務
中

心
業
務
推
展
之
瓶
頸
與
困
境
。

Z

補
助
現
有
青
少
年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延
長
服
務
時

間
之
費
用
及
增
置
約
聘
僱
人
員
，
以
提
昇
青
少

年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之
功
能
與
品
質
。

糾
結
合
各
單
位
力
量
防
止
少
年
之
偏
差
行
為

l

與
警
政
單
位
配
合
、
宣
導
少
年
法
律
常
識
。

且
與
新
聞
單
位
合
作
製
作
宣
導
短
片
，
呼
籲
家
庭

關
心
少
年
。

1

提
昇
社
工
員
輔
導
技
能
，
建
立
個
案
管
理
系
統

4

獎
助
省
(
市
)
、
縣
(
市
)
政
府
、
私
立
團
體

機
構
辦
理
各
類
少
年
活
動
並
宜
導
少
年
福
利
各

項
措
施
。

問
提
昇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質
量

1

獎
助
公
、
私
立
團
體
、
機
構
設
立
各
類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
自
七
十
八
年
迄
今
已
針
對
逃
學
、
離

家
、
或
需
受
保
護
之
不
幸
少
年
補
助
財
團
法
人

設
置
少
年
教
養
機
橋
七
處
做
短
期
收
容
，
其
中

台
北
市
四
處
，
台
灣
省
三
處
，
另
針
對
少
年
褔

利
法
第
九
、
第
十
二
、
第
廿
二
條
之
已
立
案
各

類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做
內
部
設
施
設
備
設
置
之
補

助
，
以
落
實
對
少
年
之
照
顧
。

Z

補
助
現
有
業
已
依
少
年
福
利
法
相
關
法
規
辦
妥

備
案
之
公
立
或
立
葉
之
私
立
青
少
年
褔
利
機
構

改
善
現
有
之
設
施
、
設
備
;
並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間
，
委
由
台
灣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辦
理
台
灣

地
區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業
務
研
習
會
，
邀
集
省
市

民
間
團
體
及
承
辦
人
員
共
同
研
習
，
以
鼓
勵
並

協
助
民
間
設
立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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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建
立
少
年
保
護
網
絡

l

獎
助
省
市
、
縣
市
政
府
聯
合
當
地
公
、
私
立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共
同
建
立
少
年
保
護
網
絡
。
提
供

少
年
保
護
諮
詢
與
服
務
，
推
廣
少
年
保
護
觀
念

，
落
實
少
年
保
護
工
作
，
並
受
理
少
年
虐
待
、

疏
忽
、
遺
棄
、
押
賣
強
迫
或
引
誘
從
事
不
當
之

職
業
或
行
為
等
個
案
之
告
發
，
處
理
一
般
性
保

護
諮
詢
服
務
，
辦
理
相
關
少
年
輔
導
、
轉
介
、

緊
急
庇
護
、
寄
養
安
置
、
訴
訟
等
業
務
。

Z

研
擬
並
規
畫
不
幸
幼
少
之
輔
導
方
案
，
從
預
防

、
救
援
、
輔
導
、
追
蹤
，
四
方
面
著
手
。

3
.
規
畫
建
立
少
年
保
護
之
網
絡
及
處
理
流
程
，
使

其
制
度
化
，
尤
其
對
於
遭
遇
不
幸
少
年
(
女
)

之
保
護
，
落
實
觀
察
及
輔
導
教
育
措
施
之
成
效

同
推
動
經
濟
、
醫
療
支
持
方
案
以
協
助
少
年
自
立
自

且
由A

I

補
助
省
市
政
府
辦
理
少
年
傷
病
醫
療
補
助

在
全
民
健
保
尚
未
全
面
實
施
前
，
為
加
強
對
中

低
收
入
戶
家
庭
中
少
年
之
照
顧
(
以
省
市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二
﹒
五
倍
為
中
低
收
入
戶
計
算
之
基

準
)
，
其
患
重
大
疾
病
者
，
每
年
最
高
補
助
三

十
萬
以
下
之
費
用
。

2

補
助
省
市
政
府
辦
理
困
苦
失
依
少
年
生
活
扶
助

，
每
年
協
助
少
年
人
數
約
四
千
至
五
千
。

五
、
未
來
規
畫

付
配
合
少
年
福
利
法
公
布
施
行
，
逐
年
增
加
少
年
福

利
經
費
預
算
，
以
透
過
中
央
政
府
之
經
費
獎
助
，

協
助
省
(
市
)
、
縣
(
市
)
政
府
，
加
強
推
展
少

年
福
利
。

們
叫
輔
導
並
強
化
各
地
青
少
年
褔
利
服
務
中
心
之
功
能

，
尤
其
對
社
區
內
采
升
學
、
未
就
業
青
少
年
及
遭

受
不
幸
青
少
年
之
協
助
，
應
主
動
提
供
資
訊
，
伸

展
觸
角
，
發
揮
其
提
供
青
少
年
保
護
、
諮
商
、
輔

導
、
短
期
安
置
、
急
難
救
助
、
轉
介
等
綜
合
性
機

構
之
功
能
，
並
將
定
期
辦
理
青
少
年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業
務
研
習
會
，
針
對
巡
迴
輔
導
發
掘
之
問
題
進

行
研
商
，
以
協
助
地
方
政
府
解
決
困
境
推
展
業
務

份
設
置
各
類
、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
收
容
、
教
養
、
輔
導

不
幸
少
年

.• 

協
助
未
依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設
置
標
準

成
立
立
各
類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輔
導
其
依
法
立
案
，

並
協
助
面
臨
轉
型
並
有
意
願
參
與
少
年
福
利
之
育

幼
院
所
改
變
其
功
能
，
以
針
對
家
庭
發
生
變
故
、

家
庭
適
應
不
良
、
不
幸
幼
少
(
雛
妓
)
、
未
婚
媽

媽
行
為
偏
差
等
類
型
少
年
提
供
機
構
處
遇
服
務
。

剛
關
注
中
低
收
入
家
庭
及
偏
遠
特
殊
族
群
，
降
低
其

綴
學
比
例
並
增
進
其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

制
持
續
宣
導
並
執
行
少
年
福
利
法
保
護
規
定
，
以
減

低
少
年
煙
、
酒
、
藥
物
吸
食
比
例
及
涉
足
不
良
場

丘
川
。

F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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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台灣地區少年人口年齡分配

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
單位:千人;%

十二至未滿十五歲 十五至未滿十八歲
項 目 另IJ 總計

計 |十二歲|十二歲|十四歲 計 |十五歲|十六歲|十七歲

實 數

總 計 2344 1212 402 411 400 1132 366 416 350 

按地區別分

台灣省 1891 974 323 330 322 917 300 336 281 
台北市 278 149 49 51 48 130 40 46 44 
高雄市 174 89 30 30 29 85 26 33 25 

按 '1生 ~iJ 分
男 1202 624 206 212 206 578 193 207 179 
女 1142 589 196 199 194 554 173 209 172 

按教育程度分

小學以下 181 173 153 15 5 8 2 2 4 
國 中 1287 1035 248 396 391 252 152 62 38 
高 中 326 3 3 323 75 134 113 
高 職 542 1 1 542 136 218 188 
專科以上 7 7 O 7 

百 分 比

總 計 100.00 51.72 17.15 17.53 17.04 48.28 15.59 17.74 14.94 

按地區別分
台灣省 100.00 51.52 17.06 17.44 17.02 48.48 15.84 17.78 14 .87 
台北市 100.00 53.47 17.77 18.33 17.37 46.53 14.20 16.66 15.67 
高雄市 100.00 51.09 17.09 17.21 16.79 48.91 15.16 19.12 14.63 

按 '1生 別 分

男 100.00 51.90 17 .15 17.61 17.14 48.10 16.05 17.19 14.87 
女 100.00 51.53 17.14 17 . 44 16.95 48.47 15.12 18.33 15.02 

按教育程度分

小學以下 100.00 95 .54 84 .56 8.37 2.62 4.46 1. 25 1. 04 2.17 
國 中 100.00 80.43 19.31 30.74 30 .38 19.57 11.78 4.81 2.98 
高 中 100.00 0 .95 0.95 99.05 23 .17 41.13 34 .75 
高 職 100.00 0.13 0.13 99.87 25.10 40.16 34.60 
專科以上 100.00 - 100.00 4.26 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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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別

總 計

按地區別分

台灣省

台北市

高雄市

按性別分

男

女

按年齡分

詔-14歲

15-17歲

按家庭每月所得

未滿1萬元

1萬元至未滿2萬元

2萬元至未滿3萬元

3萬元至未滿5萬元

5萬元至未滿7萬元

7萬元至未滿10萬元

10萬元以上

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

表二 台灣地區少年在學狀況

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
單位:千人，%

總 計 在 未 在 學

實 百 就 未 就 業

分 計
備補正 不健 其
升習自

數 比 學 業 計 學準修 良康 他

2344 100.00 92.27 7.73 4.27 3.46 2.39 0.45 0.62 

1891 100.00 91.70 8.30 4.76 3.54 2.46 0.48 0.60 

278 100.00 96.06 3.94 1. 44 2.50 1.83 0.15 0.52 

174 100.00 92.39 7.61 3 .43 4.18 2.53 0.59 1. 05 

1202 100.00 91. 19 8.81 5.33 3.48 2.52 0 .45 0.52 

11甚2 100.00 93 .40 6.60 3.16 3.44 2.26 0 .45 0.73 

1212 100.00 99.15 0.85 0.17 0.68 0.18 0.32 0.18 

1132 100.00 84.89 15 .11 8.67 6.45 4.76 0.60 1. 09 

12 100.00 96.30 3.70 3.70 2 .43 1. 26 

103 100.00 90.19 9.81 4.19 5.62 2.46 2.02 1. 15 

394 100.00 92.51 7.49 3.36 4.13 2.54 0.55 1. 03 

1026 100.00 92.95 7.05 3.77 3.28 2.22 0.49 0.57 

550 100.00 91. 25 8.75 5.37 3.38 2.86 0.13 0.39 

177 100.00 91. 24 8.76 6.07 2.70 2.07 0.63 

82 100.00 93.55 6 .45 4.37 2.08 1. 56 0.3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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